
八德二號社會住宅受理申請問答集  

壹、申請篇  

Q1：受理申請期間人在國外，錯過申請期間該怎麼辦？ 

  A：八德二號社會住宅申請時間為 109 年 10 月 19 日起至 109 年 10 月 30 日

止，請申請人務必於該期間內提出申請。 

如無法親送申請書，可透過網路申請，或請代理人協助臨櫃申請 (代理人

請另附委任書、申請人及代理人之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相關申請應備

文件，請詳閱「八德二號社會住宅申請須知」)。  

Q2：住宅發展處位於桃園區，我住在八德，因行動不便，無法前往住宅發展處

領取申請書填寫，有其他方式嗎？ 

  A：申請資料自 109年 10月 7日起，放置於住宅發展處辦公室、桃園市各區

公所、桃園市政府 1樓便民服務中心。 

如申請人住在八德，可就近至八德區公所領取申請資料。 

以及住宅發展處網站(https://ohd.tycg.gov.tw/) 已放置申請相關資

訊，可上網下載、瀏覽。 

Q3：請問八德二號社會住宅可採郵寄申請嗎？ 

  A：八德二號社會住宅「不提供郵寄申請」受理申請方式如下： 

1.現場申請：至桃園市住宅發展處(109年 10月 19日至 109年 10月 30

日，週一至週五上午 8時至下午 5時)申請。 

2.網路申請：至桃園市社會住宅申租管理系統網站(系統開放時間為 109

年 10月 19日上午 8時至 109年 10月 30日下午 5時)申請。 

3.警消戶保障名額：請洽本府警察局及消防局內部申請。 

Q4：我住在龍潭，可以去龍潭區公所送件嗎？ 

  A：不可以。 

本次申請未開放其他區公所代為收件，如申請人在龍潭，不方便至住宅發



展處送件，可透過網路申請，桃園市社會住宅身租管理系統開放時間為

109年 10月 19日上午 8時至 109年 10月 30日下午 5時。 

Q5：家庭成員的定義為何？ 

  A：一、申請人及其配偶。 

二、申請或其配偶之戶籍內直系親屬。 

三、申請人或其配偶之戶籍內直系親屬之戶籍外配偶。 

四、申請人或其配偶孕有之胎兒。 

上述不包含： 

1、申請人或其配偶之戶籍內旁系親屬：如兄弟姐妹，但申請人父母均已

死亡，且其戶籍內有未滿 20歲或已滿 20歲仍在學、身心障礙或無謀

生能力之單身兄弟姐妹需要照顧者除外。 

2、符合前款條件之非本國國民，且無居留證、一年以上未曾入境或已被

遣返者。 

3、家暴或性侵害之相對人。 

4、無監護權之未成年子女。 

Q6：園哥的戶籍謄本，僅與媽媽兩人同一戶，媽媽具政策戶身分，園哥本人僅

具一般戶身分，該如何申請(即家庭成員分別有一般戶及政策戶資格，能

否重複提出申請)？ 

  A：同戶籍內家庭成員僅能以單一身分申請。因此，園哥可選擇由媽媽作為

申請人申請政策戶，或由園哥自行申請一般戶。 

Q7：丫桃的戶籍在高雄，已於桃園工作多年，如以就業身分申請，那戶籍謄本

還要附高雄的嗎?  

  A：要。 

申請人若以桃園就學、就業身分提出申請，住宅發展處仍視申請人所附之

現戶全戶之家庭成員資料(含電子戶籍謄本、所得及財產清單等)審查相關

規定。  



Q8：園哥已設籍桃園 20 年，最近與父母同址分戶後，是否仍視為桃園設籍滿

一年？ 

  A：住宅發展處於審查時，將視電子戶籍謄本之「記事欄」 確認申請人設籍

情形。申請人如於分戶前已設籍桃園 20 年，自符合於桃園設籍滿一年 

之規定。  

Q9：丫桃今年 25 歲，自出生以來戶籍均在龜山區，最近搬家並將戶口遷至中

壢區，是否仍視為桃園設籍滿一年?  

  A：是。 

住宅發展處於審查時，將視電子戶籍謄本之「記事欄」 確認申請人設籍

情況。 

Q10：戶口是「寄居」是否可申請?  

    A：申請人寄居於他人戶籍，如符合設籍桃園滿一年之事實，或具桃園就

學、就業身份，自可提出申請。 

Q11：如於申請期間內未設籍於桃園滿一年，能否於截止收件後至入住前補

件？ 

    A：不可以。 

Q12：園哥與父母不同戶籍(即非同戶直系親屬)，但申報所得稅時有將父母列

入撫養，園哥的父母是否計入家庭成員? 

    A：園哥如與父母不同戶籍，則申請時不計入家庭成員計算。  

Q13「家庭成員於北北基桃竹竹無自有住宅」，與「家庭成員不動產價值低於

新臺幣 540 萬元」，兩項規定是否衝突?  

   Ａ：不衝突。 

八德二號社會住宅限制家庭成員(含申請人)於基隆市、臺北市、 新北

市、桃園市、新竹縣、新竹市均不得有自有住宅，但於上開 6 縣市以

外有自有住宅，且總價值低於新臺幣 540 萬元，仍視為符合規定。 



範例１：園哥的家庭成員於基隆市、臺北市、新北市、桃園市、新竹

縣、新竹市有自有住宅，總價值為新臺幣 100 萬元－不合格。 

範例２：ㄚ桃的家庭成員於高雄有自有住宅，總價值為新臺幣 530 萬元

－合格。 

範例３：園哥的家庭成員於桃園有土地 2 筆，總價值為新臺幣 100萬元

－合格。 

範例４：丫桃的家庭成員於全臺皆有土地，總價值為新臺幣 550萬元－

不合格。  

Q14：園哥與父母為同一戶籍且於桃園設籍滿一年，但父親於中壢有自有住

宅，園哥可以申請嗎？ 

   A：不可以。 

依本府 109年 9月 18日公告「八德二號社會住宅申請須知」規定，家庭

成員於基隆市、臺北市、新北市、桃園市、新竹縣、新竹市均不得有自有

住宅。  

Q15：接上題，園哥為了工作考量，搬到八德租房子，並將戶籍遷至八德。在

戶內只有房東、園哥共 2 人的前提下，園哥可以申請嗎？ 

   A：可以。 

園哥的房東不算家庭成員，即戶內家庭成員僅園哥 1人，故可提出申請。  

Q16：丫桃與父母於屏東同一戶籍，並以桃園就業之名義提出申請， 但父親有 

1 筆自有住宅在屏東，這樣丫桃可以申請嗎？ 

  A：ㄚ桃與父親同一戶籍，倘父親的自有住宅(不動產)價值大於 540萬元，

則ㄚ桃不符合申請資格 

Q17：房型申請後是否能更換？ 

  A：申請人於申請時，限以單一申請類別及房型資格提出申請，如「政策戶

二房型」、「一般戶三房型」，且選定後不得更換。 

承租人亦不得租賃期間或續租時要求更換房型。 



Q18：所得、財產清單去哪邊申請？ 

   A：申請人於申請時，應檢附申請日前一個月內家庭成員(含申請人)之「全

國財產稅總歸戶財產查詢清單」及「108年度家庭成員全戶綜合所得稅各

類所得資料清單」，上開資料可向國稅局、桃園市政府地方稅務局等稅捐

稽徵單位申請。 

Q19：所得、財產清單僅附申請人的就可以了嗎？ 

   A：不行。 

申請人於申請時，應檢附申請日前一個月內家庭成員(含申請人)之「全國

財產稅總歸戶財產查詢清單」及「108年度家庭成員全戶綜合所得稅各類

所得資料清單」。 

Q20：已申請 108年度租金補貼或承租中路二號、八德一號社會住宅，是否能

申請八德二號社會住宅？ 

   A：可以，但基於住宅資源不重複享有之原則，請於申請書上切結同意於

租期起始日起放棄原已取得之承租資格及相關補助。 

範例１：園哥為 108年度租金補貼核定戶，順利申請上八德二號社會住

宅，並與住宅發展處簽訂租期為 110年 2月 1日起至 113年 1

月 31日止之租約，經園哥於申請書上切結放棄租金補貼後，

住宅發展處將於 110年 2月 1日(租期起始日)起停止租金補

貼。 

範例２：ㄚ桃為八德一號社會住宅承租戶，並與住宅發展處簽訂租期為

109年 11月 1日至 112年 10月 30日之租賃契約。如順利中選

八德二號社會住宅，自 110年 2月 1日(租期起始日)起，ㄚ桃

僅能於八德一號社會住宅及八德二號社會住宅擇一，不得同時

承租。 

註１：請務必確定獲得八德二號社會住宅承租人身分後，再取

消現有租約，避免兩邊都落空。 

註２：如ㄚ桃為中路二號社會住宅承租戶，比照範例 2辦理。 

 



Q21：遞補名單有效期限多長？之後還有空屋該如何申請？ 

    A：八德二號社會住宅之申請人遞補名冊之有效期間至 110年 12月 31日

止，屆滿後遞補名冊失效，且遞補承租申請人亦喪失承租權，申請人

遞補名冊於有效期間內遞補完畢或於失效後仍有餘屋者，由住宅發展

處採統一受理作業，並依遞補承租當年度標準重新審查資格。 

Q22：申請後，什麼時候通知審查結果？ 

    A：八德二號社會住宅申請期限至 109年 10月 30日止，審查期間視收件

量而定，審查期間內如發現申請人申請資料有缺漏，將通知申請人補

件，如未符合申請資格，將以書面駁回申請。 

合格申請人不另行通知審查結果，抽籤日期、地點將公布於住宅發展

處網站；評點及抽籤排序結果，也將公布於住宅發展處網站。 

Q23：何時開放看屋？ 

    A：八德二號社會住宅預定 109年 10月底竣工，後續將辦理驗收程序；至

驗收完成，始能安排民眾看屋時間。 

民眾如想觀看各房型室內空間，可於 10月下旬至桃園市社會住宅申租

管理系統 720度環景看屋，現場看屋時間則另行公布於住宅發展處網

站。 

Q24：八德二號社會住宅是否有汽、機車位？ 

    A：八德二號社會住宅已規劃 175格汽車位、516格機車位。 

其租金及相關規定可詳閱「八德二號社會住宅申請須知」。 

  



貳、租金篇 

Q1：社會住宅租金分五級的依據為何？ 

  A：為使社會住宅租金與社福資源分類一致，收入分組方式以本市最低生活

費標準之乘數分級訂定。 

級別 家庭成員 

每人每月平均收入 

說明 

第一級 0-15,280元 低於本市最低生活費 1倍 

(即本市 109年低收入戶資格審查標準)。 

第二級 15,281-22,921元 本市最低生活費 1倍以上，低於本市最低

生活費 1.5倍 

(即本市 109年中低收入戶資格審查標

準)。 

第三級 22,922-30,561元 本市最低生活費 1.5倍以上， 

低於本市最低生活費 2倍。 

第四級 30,562-38,202元 本市最低生活費 2倍以上， 

低於本市最低生活費 2.5倍。 

第五級 38,203-53,483元 本市最低生活費 2.5倍以上， 

低於本市最低生活費 3倍。 

 

Q2：分級租金與現行中路二號租金政策的差異？ 

  A：中路二號租金係以申請類別（政策戶、一般戶)作為租金收取依據，政策

戶以市價六折租金，一般戶以市價八折租金為原則訂定，承租人之所得不

影響租金多寡。 

分級租金制度非以申請類別(政策戶、一般戶)作為租金收取依據，而是針



對申請人及其家庭成員每人每月平均所得高低，訂定分級租金繳交門檻， 

以達住宅資源精準補助之目的。 

Q3：八德二號社會住宅租金分五級，中路二號社會住宅是否能比照辦理？ 

  A：中路二號社會住宅已於 108年 10月 1日起租，經住宅發展處與承租人簽

訂三年租賃契約，租金並以租賃契約所載之金額收取。 

待三年期滿後，住宅發展處將重新評定租金，並公告分級租金標準。 

Q4：政策戶租金是否比較優惠？ 

  A：為使住宅資源精準補助經濟弱勢家戶，經考量桃園市每人可支配所得、

民眾租金負擔能力後，調整原六折/八折收租方式，改以申請人及其家庭

成員每人每月平均所得高低作為收租依據。 

政策戶享有優先選屋、保證金一個月之優勢，但租金仍以申請人及其家庭

成員每人每月平均所得而定。 

Q5：租金補貼 4,000元/月，但社會住宅的補貼數比租金補貼少？ 

  A：租金補貼屬自由租賃市場之補貼；給予弱勢房客直接經濟補助，不因房

屋租金高低有所調整；社會住宅則由市府擇定住宅區位，提供良好居住品

質、穩定租期及優惠租金之房屋，民眾可依需求自行選擇各式住宅資源管

道。 

Q6：租約一次簽三年，承租期間所得若有變動，租金是否跟著調整？ 

  A：入住後以雙方簽訂租賃契約之租金作為收取依據，故租賃期間不因所得

變動而調整租金，但續約時將以當年度公告標準審查承租人資格及核定租

金。 

  



參、入住篇 

Q1：如提前終止租賃契約，是否需繳交違約金？是否保證金無法退還？ 

  A：承租人入住後，倘因個人因素考量不承租，請務必以書面通知住宅發展

處，以保障其他遞補申請人之權益，住宅發展著原則不另收違約金。 

但承租人於簽約後至租期開始前或租期未滿一年提前終止租賃契約，公證

費用由承租人全額負擔，住宅發展處得自保證金逕予扣除，餘款將退還給

民眾，而如有不足，仍得向承租人請求賠償。 

Q2：以低收入戶資格申請政策戶，若三年租期內不符原申請資格，是否會被要

求搬離？ 

  A：住宅發展處是以承租人於申請時遞送之申請書及所附證明資料進行審

查，不因租賃期間內之證明資料失效而取消承租資格，但承租人或其家庭

成員如申請其他社會住宅或參加租金補貼、包租代管計畫，應切結擇一享

有住宅資源。另續約時，將依續約當年度之資格規定重新審查。 

Q3：入住 3+3年(含續租)期滿，是否能再繼續申請承租？ 

  A：八德二號社會住宅租期以 3年為一期，承租人於租賃期限屆滿時仍符合

承租資格者，得申請續約一次，合計租期最長不得超過 6年。 

但符合經濟或社會弱勢身分者(政策戶)，或其他特殊情形經桃園市政府專

案核准，租期得酌予延長。故以一般戶而言，含續租共 6年後，須重新申

請八德二號社會住宅。 

Q4：ㄚ桃為八德二號社會住宅二房型承租戶，入住一年後子女出生，故想改租

同一棟的三房型住宅。ㄚ桃是否能在入住期間更換房型，或免申請，直接

換到鄰近的八德三號社會住宅承租？ 

 A：不行。 

八德二號社會住宅承租人不得以租賃期間或續租時更改房型，若承租人如

有換房型或承租其他社會住宅之需求，請依該社會住宅之受理申請公告規

定重新提出申請。 



Q5：房屋租金繳交方式？ 

   A：承租人於「桃園市社會住宅營運管理系統」下載租金繳費單後，可至便

利超商或金融機構繳費(臺灣銀行免收手續費)。 

Q6：除租金以外，還有哪些費用？ 

  A：八德二號社會住宅承租人除應繳交租金(含管理費)外，應視實際使用情

況及各戶收到的帳單金額，自行繳交水、電、天然氣等費用；第四台、網

路未統一配設，則由住戶自行申請及繳費使用。 

Q7：大小公水電費如何計算？ 

  A：大公水、電費由住宅發展處支付，小公水、電費由各承租戶依戶數分攤

繳納。 

Q8：停車位租金繳交方式？ 

  A：八德二號社會住宅停車場係委託地下停車場 OT業者與承租戶逕行簽約，

故承租戶可於雙方約定時間，逕至停車場收費亭繳費。 


